
项工作。

（三）建立、健全制度。在试点过程中，我们帮

助农场建立有关规章制 度，并随着实践的深入逐步完

善， 1988年10月， 我们制定了农 场内部资金结算中心

管理试行办法，对结算中心会计科目、 记帐凭证、会

计报表作了具体规定。

（四）热情帮助， 积极扶持。农场组建内部资金

结算中心，财力有限，资金周转余地不大，我们极力

为其排忧解难。 1987年， 我们对已建 立内部资金结算

中心的农场多投放周转金500万元，1988年，又多投放

周转金800万元。对农场借用的周转金只确定数额和使

用原则，资金的投向由农场视本场资 金 状 况 自行确

定。

三
我省开展建立农场内部资金结算中心工作已近四

年，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一是缓解了资金供需矛盾。

截至1 988年底， 18个 农场内部资金结算中心共融通、

调剂资金1.3亿多元， 我省国 营 人 民大垸农场往年春

耕至少需向银行贷款300万元，1988年初建立内部资金

结算中心后，通过内部融通调剂， 不仅没有向银行借

贷春耕资金，而且在当年10月份归还到期贷款450余万

元。二是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农场内部资金结算中

心统筹农场内部 各方面资金，面向各单位，能充分利

用资金的时间差， 提 高了资 金 利 用 率。据不完全统

计，我省12个农场建立内部资金结算中心后，定额流

动资金周转天数由1985年的162天下降为97天；1988年

1 至 9 月份比上年同期减少贷款3500万元，节省利息

支出近200万元。三是强化了预算约束和财务管理。农

场内部资金结算中心成立后， 成为农场一切收支、往

来的枢纽。不但可以 及时为农场收回下属单位各种应

交款项， 还能及时了解各单位资金使用 状 况，使场部

在加强财务管理上有了很大的预见性和主动性。四是

减少了拖欠款。农场内部资金结算中心对单位之间的

欠款采取内部转帐， 对资金占用实行有偿计息，对超

储、逾期占用资金加息、 罚 款，促使各单位积极处理

积压物资和商品，催收各项应收款，减 少了相互间的

资金拖欠。例如我省三湖农场1987年仅 5 个月时间，

就回收各种应收款200多万元，处理积压物资100多万

元。五是方便了用户。结算中心对各单位存款单独开

户，有偿使用，在不违反财务制度的前提下，存取自

由。内部结算时，单位之间直接转帐，需要融资时，

审批手续简便易行，使基层单位感到比同银行打交道

还方便，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

农业财务
改革完善周转金管理办法  

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武汉市财政局农财处

为了适应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我市从1972

年开始对一部分支农资金的使用实行了“有偿 扶持，

到期收回，周转使用”的办法，使财政资金逐步从无

偿扶持改为无偿与有偿扶持相结合，开始从 “行政供

给”型向 “经营管理”型方向转变。在转变的前一段

时间， 由于管理经验不足、行政干 扰过多等多方面原

因，造成我市支农周转金一部分扶持项目失 准，资金

使用效益较低，一度回收困难。为了搞活资金，加速

资金周转，我们从深化财政改革， 完善周转金管理办

法，提高周转金的使用效益出发，自1986年以来， 对

一部分支农周转金的使用、管理进行了改革，逐步推

行了现行的 “收放挂钩，奖惩兑现，目 标管理，有偿

增值周转” 的管理办法。这个办 法的特点是强调分级

管理，强调责任，强调效果，把周转金的放与收结合

起来，把有偿与增值结合起来，把目标管理与经济效

益结合起来。推行这个办法，大大激发了 各区县管好

用好支农周转金的积极性，增强 了区县及受援单位的

责任感，强化了资金管理，加速了资金周转，提高了

资金使用效益。自实行周转金“收放挂钩”管理办法

以来，我市连年超额完成周转金回收任 务。资金周转

速度的加快和使用效益的提高， 对于增加财政资金投

入规模、缓解资金供需矛盾，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

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收放挂钩”管理办法的主要作法是：

1.切块下达周转金使用指标，区县负 责 发放回

收。每年年初，我们向各区县切块下达周转金的使用

指标，各区县根据切块指标，调查确定发放项目，提

出资金投放的具体项目计划，报我局审查备案，然后

办理借款手续，下拨资金。最后由各区县财政局负责

具体受援项目的审批拨款及资金回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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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放与回收挂钩，合理 确定周转金切块使用指

标。在周转金切块使用 指标的确定上，我们按照收放

挂钩，奖惩兑现的原则，主要根据 各区县上年完成我

局下达的周转金回收上交任务 情 况，按 不 同 类 型办

理。（1）对全额完成周转金回收上交任务的区县，

按实际回收数确定切块使用指标。（2）对超额完成

周转金回收上交任务的区县， 除实行上条 外， 超额部

分年初按百分之百合并下达。（3）对没有完成周转

金回收上交任务的区县，按上交 数占 任务数的百分比

例乘以上交周转金的实际数额， 下达切块使用指标，

并不再追加指标。（4）对已回收 而未全部上交的区

县，未交部分在下达的切块使用指标 中 如 数扣还。

（5）对已回收但不上交的区县，不但不下达切块使

用指标，而且扣抵事业费的专款。做到收放挂钩， 奖

惩兑现，多收多放，少收少放甚至不放，使多收者得

“实惠”，少收者 “吃亏”。

3.合理分配回收任务。实行 支农周转金 “收放挂

钩”管理办法，回收任务完成情况直 接同切块使用指

标挂钩，它是确定各区 县切块使用指标的先决条件，

回收任务完成得好坏， 直接影响到下 一年周转金投放

量的多少，因此，回收任务如 何确定是个关键。严格

地说，周转金到期数就是回收任务， 但是从实际情况

来看，由于过 去长期以来周转金管理水平低， 受行政

干扰过多，经济体制发生变化和天灾人祸等多方面原

因影响，产生许多呆 帐、死帐，造成周 转 金 回 收困

难，使各区县 “欠债”较多，若将周转金到期数全部

作为回收任务，一下子让区县全部还清，这既不现实

也不合理，因此，必须确定一个较 恰当的，区县通过

努力能够完成但又不失先进的回收任务。基于上述认

识，我们本着 “实事求是， 区别对待”的原则， 分别

采取了不同对策：一 是 对1987年以前历年到期未还的

周转金，按一定比例下达回收 任务；二是对1987年以

后当年到期的周转金，百分之百全额下达回收任务，

把两项任务加起来，作为区县当 年的回收任务。这样，

既保证了近期到期资金按 期还款， 又促进了以前到期

资金定期分阶段逐步回收， 做到合理可行，使各区县

下决心力争完成回收任务。

4.确定资金投放方向。实行支农周转金 “收放挂

钩”管理办法后，区县的发放权限相应扩大，为了管

好用活资金，避免资金投放的盲目性和主观随意性，

我们每年对周转金的使用，都根据当 年农村发展的不

同情况和具体要求作了明确的原则性规定。主要是：

根据中央和省、市关于发展农村经济的方针、政策和

部署要求，重点用于对发展本地区农村商品经济、改

变贫困面貌，促进增产增收，具有开 发性、示范性、

关键性的项目。力求抓住对发展本地区农村经济具有

重要作用的项目，尽可能达 到支持一个点、带动一大

片，指导各区县将资金用于政府鼓励发展具有资源优

势和经济优势的项目上。

5.开展项目的可行性论证工作，选 准资金发放项

目。为了帮助区县选准发放项目，我们在总结多年周

转金管理工作的基础 上，设制了统一的《 武汉市乡镇

企业技改项目可行性调查报告》 ，要求各区 县在选择

项目时， 进行可行性论证，按 论证报告进行目标科学

管理，对乡镇企业技术改造项目的原材料供应， 产品

的销路、新增经济效益、还款能力和资金来源等方面

要求全面进行评估，对医 药、化工和食品行业的技改

项目， 还要求有环保、防疫部门的审查意见，力求使

支农周转金投放准确、 合理、 规 范， 发挥出最好的效

益，

6.定期反馈资金使用效果。选准 支农周转金投放

项目，仅仅只是资金管理的一 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加

强对资金的监督、 检查，看资金是 否按 规 定 用 途使

用， 是否达到预期效果。为了全面掌握支农周转金的

发放情况， 我们按照财政部有关文件精神，制订了周

转金发放情况统计表（分计划和项目落实情况两种），

要求各区县定期报送资金发放情况，如实反映资金投

向、 发放项目及使用情况，督促 各区县特别是基层农

财专管员按项目进度监督拨款， 保证资金专款专用，

经常过问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效果， 加强 对支农周转金

的管理和监督，

7.计收周转金占用费。为了加强周 转 金 管 理，

1986年，我们制定了《 关于加强 财政支农周转金管理

的试行办法的补充规定》 ，明确规定：凡借用周转金

在借款合同规定的还款期限内还款的，除扶贫及示范

性、 科技实验性 项目外，均按月费 率 2.1‰计收占用

费，逾期不还的从到 期 的 第二个月起，改按月费率

9.6‰计收延期占用费。占用费收入年终全部转入区县

级周转金，不得挪作它用，这 种办法试行后，对增强

用款单位责任，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起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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